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專利申請流程 

   ※申請人詳填｢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究成果專利
申請表」並連同相關資料送至研發處學術及推
廣服務組(以下簡稱本組)。 

      ※屬科技部研究計畫所衍生之研發成果，請上科  
技部 Strike系統登入研發成果基本資料，並請
於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前於系統送出，並通知本
組承辦人確認。經確認無誤始排入研發成果管理
委員會提案。 

      ※本組彙整後安排提案。 
 

             ※評估是否具備可專利化要件 

※決議是否推薦申請及申請國家 

 

※通過申請者，請自行送交至相關專利事務所辦

理申請專利事宜。 

※屬科技部研究計畫所衍生之研發成果，請再上

科技部 Strike系統登入專利基本資料送出，並

通知本組承辦人確認。 

             ※申請案結案，定期維護及評估該專利技術 

 

 

             

                            

 

 

 

 

 

 

 

 

申請人提出申請 

研發處學術及推廣服務組

受理 

研發成果管理委員會 

委託申請專利 

專利權取得 

專利權終止維護 專利技術推廣與授權移轉 

※請發明人於每次專利權維護

期屆滿前半年，填寫｢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專利維護申請表」，確

認是否繼續維護該專利，如不

繼續維護，則進入｢專利權終止

維護」程序辦理。 

※若有專利讓與或技術移轉之

需求，則進入｢專利權終止維

護」或｢專利權技術移轉程序」 

附件八 


